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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5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

为 850.5 亿股，其中未上市流通股占

65%。这中间国家股与主要是国有股的

发起人股之和占 53% ，另有 8% 的募集

法人股中相当数量是国有股。按照现有

政策规定，这部分股票还不能上市流通。
笔者认为，部分国有股应该上市流通，其

依据是：
（一）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既已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就应充分发挥市场在
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基础
性作用。证券市场的最主要的功能，就
是通过市场和市场机制使股权自由流

通，资产不断重组，达到社会资源、生产

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占我国上

市公 司总股本 65%（其中国 家股占

39% ）的股本不流通，证券市场通过股权

流通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绝大部分被否

定，因而是一个不完整的、有严重缺陷的

市场。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大规模调整经

济结构的艰巨任务。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与资产重组是其关键所在，无论是企业

组织结构的调整还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

构的调整，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盘

活现有上市公司国有股。将一部分不必

由国家持有的公股出售并收回资金投入

急需国家进入的关键部门和重要行业，

扶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以

增加国民经济整体实力，这是我们面临

的现实选择。当然，就当前而言，国有股

出售也可以有上市以外的选择，但相比

之下，上市是最为公平也是最为彻底的

解决办法，有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健康

发展，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二）培育、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

市场经济是高度货币化、证券化的动态

的开放的经济。积极培育和规范要素市

场，逐步实现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

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关

键。正是由于资产和产权的证券化，才

使原来凝滞的僵死的要素有了在广泛的

范围内大规模流动的可能。上市公司是

我国最早实现制度创新步入证券化轨道

的企业，是证券市场最早的涉足者。与

其他企业相比，有着素质好、资产优的整

体优势。其拥有的很大比例的证券化资

产（国有股）不能上市，对证券市场发展

殊为不利。
其一 ，它不利于股市真实反映国民

经济发展状况，从而不能正确引导要素

的流向。在一般情况下，从整体而言，股

票价格主要是由上市公司业绩决定的。
大多数公司的经营业绩，是与国民经济

的整体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可以说，一

个成熟的股市能起到反映国民经济状况

的睛雨表作用。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不

成熟的成长阶段，已经股份化的企业数

量不多，上市公司数量很少，规模小，在

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大。股市的涨跌

本来就很难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状况，而

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的投机程度。上市公

司中占绝大比例的国有股不流通，就更

难反映经济成长状况，并且加剧了市场

的投机性。
其二，不利于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筹

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对于资

金的需求也会日益增加。增配股资金是

企业取得资金的一个重要途径。国家在

企业所占股比越高，当企业需要增资时，

国家要再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多。由于国

家财力有限，如果国家以大股东身份否

决增资方案，则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

果国家放弃配股，而市场中一时无法消

化大量被国家抛出的配股，公司的增资

方案仍然会搁浅。随着上市公司的大量

增加，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
其三，国有股不上市是制约我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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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范、健康发展的一个巨 大障碍。占

总股本 65% 的股票受政策限制暂时不

能上市流通，但法律并未禁止流通，总有

一天一部分国有股是要上市的。这对一

个新生的、规模不大、资金有限、靠中小

散户支撑的股市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它

无疑地是悬在广大中小散户投资者头 上

的“达摩克利斯剑”。事实也是如此，一

出现国有股要上市的传闻，股市就暴跌。

少数大户也正是靠传播谣言来操纵股民

和股市，牟取暴利，使我国股市成为地道

的政策市、消息市。这是一 个扭曲的市

场，长期下去它无法担当起合理配置资

源的重任。国有股流通问题，变成制约

我国股市扩大发展的难题，这个历史遗

留问题不解决，证券市场的扩容、顺利发

展是不可能的。
（三）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推进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

国有股比重过高且不能上市流通，对股

份公司转换机制、提高效率和扩张发展，

至少有以下不利影响：一 是国有股比重

过高、股权集中，不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

和形成多元产权主体制衡机制。处于一

般竞争性行业的大多数国有企业改制的

主要目的是要转换机制，使其成为以盈

利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市场主体。而

国家作为股东的情况下，委托代理层次

过多，难以做到责权利明确，代理费用很

高。实践证明，国家股东在单纯以 盈利

为目标追求资产高效运营方面较之非国

有股东并无竞争优势。因此，在国家控

股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机制仍难以转换，

不利于提高企业效率，企业改制目的在

很大程度上会落空。二是占最大比重的

国有股不流通，严重限制了公司资产经

营运作的灵活性。企业的经营机制、生

机和活力，主要集中在资产的经营活动

上，65% 的资产被锁定不能流通，企业无

法根据经济发展变化、产业的兴衰 、市场

变化、技术进步，适时地进行资产调整 、

重组和转移。在公有股权不允许流通的

政策制度下，控股、参股、收购 、兼并的道

路不畅、资本实力有限，企业扩张发展机

遇会丧失，经营者的积极性会受到严重

压抑。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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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是世界

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我国当前和

下一 个世纪经济 、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

协调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国家

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开发和推广可再生能

源。可再生能源，包括水 力 、风能 、太阳

能、地热能、潮汐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

生能源的利用，包括发电和供热两个方

面。目前，我国在利用可再生能源供热

方面，主要集中于广大的农村。每年通

过桔杆等农作物产生的沼气达 11 亿多

立方米，为 500 多万农户提供了洁净的

燃料；我国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

主要是水力发电。每年为国民经济发展

提供的电力占全部电力的 1/4，而风能、

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 、生物质能发电

尚处于起步阶段，如 1996 年我国风力发

电装机只有 60M W ，太阳能发电装机也

仅有 5M W。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将技

术商业化发展潜力较大的风能、太阳能

发电列为重点发展领域。笔者认为，应

进一步利用财政扶持政策，发展风能 、太

阳能发电。

一、我国发展风能、太阳能发电的必

要性和局限性

我国幅员辽阔，风能 、太阳能资源非

常丰富。据测算，仅内蒙古的风力资源

年可开发利用量就高达 1 000M W 。 太阳

能资源更为丰富，每年我国陆地表面接

受的太阳辐射相当 于 1 700 亿吨标准煤。

从我国现状看，利用风力、太阳能发电虽

然难以替代国民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的煤电、水电等常规电力，却可以逐步解

决边远和海岛等无电地区的用电问题。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风能、太阳能发

电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区域性强。我

国可利用的风能资源分布在内蒙古、新

疆、东北、广东 、浙江等地，太阳能的利

用，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新疆、青海、甘肃

等地；二是稳定性差 风能 、太阳能的利

用受气候变化影响很大，无法提供稳定、

可靠的电力。一 般 来讲，如果风电的装

机超过电网负荷的 10% ，整个电网就难

以安全 、稳定运行；三是密度低。风力、

太阳能的能量密度远远低于煤 、油、水等

常规能源，致使初始投资数额较大：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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